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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洛阳市政府投资重大在建项目跟

踪审计实施方案的通知 

 
(洛政办〔2009〕2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洛阳市政府投资重大在建项目跟踪审计

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     

  洛阳市政府投资重大在建项目跟踪审计实

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政府投

资项目跟踪审计的工作部署，市政府决定从

2009年4月份开始，对我市政府投资的市博物馆



新馆、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一

期工程等17个重大在建项目实行全过程跟踪审

计（以下简称跟踪审计）。为保证此项工作顺

利开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跟踪审计工作要以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经济工作重

心，重点关注我市政府投资的重大在建项目，

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堵塞各种漏洞，确保财政

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二、审计目标 

  通过开展跟踪审计，对重大在建项目建设

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合理性进行评价，达到从源

头上防漏堵弊，规范政府投资行为，节约财政

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项目管理的工

作目标。 

  三、审计范围 

  凡我市政府投、融资，利用国际金融组

织、外国政府贷款和赠款以及使用国债资金的

重大在建项目均列入此次跟踪审计范围。 

  四、职责分工 

  市审计局负责此次跟踪审计的具体组织实

施，出具审计报告等工作；市建委、发改委负

责提供跟踪审计项目进展情况及相关资料；市

财政局负责跟踪审计项目的经费保障及提供项

目资金拨付情况；市监察局负责查处跟踪审计

发现的违纪问题。 



  五、领导机构 

  为加强跟踪审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

成立以市政府分管审计工作的副秘书长任组

长，市审计局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建

委、发改委、财政局、监察局等单位分管负责

同志为成员的洛阳市跟踪审计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跟踪审计工作的指导、协调等工作，并根

据工作进度适时听取各跟踪审计工作汇报，研

究重大问题的定性处理及审定审计报告等重要

事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审

计局，负责跟踪审计具体工作、召集各项会议

和收集汇总跟踪审计资料。 

  领导小组具体工作人员从市审计局、建

委、发改委、财政局、监察局各抽调1—2名，

专业技术人员可实行政府购买服务聘请。 


